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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汽车消费券发放活动进行中
6月30日前购买新乘用汽车，叠加补贴最高可达10000元

5月30日，在聊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聊城市商务投资促进
局市场秩序和运行科科长张颖介绍，本
次汽车消费券通过“云闪付”App发放。

目前聊城市汽车消费券申领入口已
正式上线，购车人可通过手机下载“云闪
付”App，登录首页在本地专区选择“政
府消费券”，或通过“云闪付”App搜索

“政府消费券”，活动地市选择“聊城市”，
点击“资料上传”，按照上传模板上传相
应资料，包括购车人身份证、机动车行驶
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登记证
书。以报废旧车购置新车的，除上传以上

材料外，还需上传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
和机动车注销证明。

资料上传后，聊城市商务投资促进局
将对购车时间是否在活动期限内、汽车销
售企业是否在公布名单范围内、以及上传
资料的完整性进行审核；聊城市公安局则
对上传资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

审核通过后，逐批向申领人发放消
费券。申领人可在“云闪付”App—“我
的”—“奖励”中查看消费券。

具体申领流程，可关注“聊城商务”
公众号了解相关信息。

记者 国晓宁

申领流程看这里

市民可通过“云闪付”App发放

5月30日，在聊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聊城市商务投资促进
局流通业发展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李
金祥介绍，消费券的使用范围。凡在聊城
市注册并在银联商务报名入驻的限额以
上零售、餐饮等企业，经报名、审核、公示
后，均属于消费券使用范围。

消费券领取成功后，到店消费时使
用“云闪付”APP支付核销。消费券单张
面值为100元，消费每满200元可使用一
张，可叠加使用。消费券不可提现，不可
参与违法活动。已发放的消费券，核销日
期截止到2022年10月31日，逾期自动失
效。 记者 国晓宁

消费券单张面值为100元

可叠加使用，不可提现

记者 国晓宁

5月25日下午，聊城市政府新闻办召
开“聚焦‘六个新聊城’”主题系列新闻发
布会东昌府区专场。记者在发布会上获
悉，东昌府区共投资6亿元，完成了365个
老旧小区、449万平方米的改造提升，惠及
居民4 . 7万户。今年，东昌府区继续推进老
旧小区改造27个，启动东昌府区居民小区
雨污分流改造工作，全面改善群众生活质
量。

东昌府区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
念，同步实施市政重点项目、老旧小区改
造、城市路网结构完善和公园广场建设等
工作，进一步推动实现基础设施均衡化、
群众服务共享化。共投资6亿元，完成了
365个老旧小区、449万平方米的改造提
升，惠及居民4 . 7万户。运河东片区内8个
小区、1处广场、1处农贸市场的改造工作
已经完成，城市品质明显提升。10条市政

道路建成通车，4 . 4公里的城市综合管廊
主体部分已建成，正在进行内部智能化配
套建设。

今年，东昌府区继续推进老旧小区
改造27个，启动东昌府区居民小区雨污
分流改造工作，全面改善群众生活质
量。在市政重点项目建设方面，17条续
建道路建设进度持续加快，10条新建道
路已有两条进场施工，明年6月前将全
部完工、实现通车；正在建设的19条安
置区配套市政道路进展顺利，将有力满
足群众如期入住和便利出行需求。同
时，为进一步有效利用城区空间，东昌
府区还启动了玉皇皋片区建设项目，包
括玉皇皋公园绿地、迎春桥古迹保护、
中共东昌县委纪念馆、玉皇皋停车场4
项内容。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增加周
边群众的文娱活动空间，拓展聊城市历
史文化的传播渠道，同时缓解附近区域
停车位紧张的情况。

投资6亿元，惠及居民4 . 7万户

东昌府区完成

365个老旧小区改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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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聊城市汽车消费券发放情况。

记者 国晓宁

5月30日，聊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聊城市汽车消费券发放
活动有关情况。据了解，6月30日前在聊
城购买新乘用汽车，叠加补贴最高可达
10000元。

聊城市商务投资促进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三级调研员刘强介绍，为进一
步释放消费潜力，推动聊城市汽车消费
市场加快恢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
需求，在落实国家和省现有汽车消费政
策的基础上，聊城市商务投资促进局牵
头制定了《聊城市促进汽车消费的若干
措施》和《聊城市促进汽车消费活动方
案》，会同聊城市发改、财政、统计、公安
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汽车消费券发放
活动。

活动时间为2022年5月22日至6月30
日，个人消费者在聊城市购买新乘用汽
车，并取得聊城市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上牌时间不得迟于2022年8月31日。

此次活动参与的汽车销售企业由聊
城市商务投资促进局组织企业自主报
名，通过资料审核、资格审查等程序确定
参与企业名单并予以公示。参与活动的
车辆条件为活动期间，在聊城市限额以
上汽车销售企业购买的新能源乘用车、
燃油乘用车以及以报废旧车购置的以上
两类新车(二手车除外)。领券主体为领
取消费券时，手机GPS定位聊城(不限户
籍、需下载注册云闪付APP)，消费券发

放期内在聊城市内购买乘用汽车(二手
车除外)且在省内交警车管部门登记上
牌的个人。活动期间，每位购车人只能领
取一次消费券。

消费券发放标准及资金来源。对在
聊城市内购置新能源乘用车(二手车除
外)并上牌的个人消费者，购置20万元
(含)以上的，每辆车发放6000元消费券；
购置10万元(含)至20万元的，每辆车发
放4000元消费券；购置10万元以下的，每
辆车发放3000元消费券。

对在聊城市内购置燃油乘用车(二
手车除外)并上牌的个人消费者，购置20
万元(含)以上的，每辆车发放5000元消
费券；购置10万元(含)至20万元的，每辆
车发放3000元消费券；购置10万元以下
的，每辆车发放2000元消费券。

以报废旧车购置新车(二手车除外)
的，对第1条至第2条购车的个人消费者，
每辆车发放的消费券金额增加1000元。
(报废车必须登记于本人名下，且于活动
期间报废)

此次活动的补助资金由省级财政承
担50%；市级财政承担25%，县级财政承
担25%。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县(市、区)、
市属开发区提高汽车消费券发放金额，
鼓励汽车销售企业按一定比例配资让
利，提高消费券“乘数效应”。目前东昌府
区已出台了“东昌府区促进汽车消费叠
加支持措施”，叠加补贴最高可达10000
元，其他县(市、区)也在积极制定相关汽
车促消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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